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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范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和方法，掌握并了解全国和各地

生物多样性的现状、空间分布及变化趋势，明确全国和各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整体上提高我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管理能力，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指标及其权重、数据采集和处理、计算方法、等级划分等内容。 

本标准附录 A、B、C、D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1 年 9 月 9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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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指标及其权重、数据采集和处理、计算方法、等级划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县级行政区域作为基本单元的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 

GB/T 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国函[1988]144 号）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国函[1999]92 号） 

关于发布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相关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   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0 年第

27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

生态综合体等，这包含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3.2   

野生动物丰富度 richness of wild animal species 

指被评价区域内已记录的野生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淡水鱼类、蝶类的种数（含亚种），

用于表征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在江（河）、海之间洄游的鱼类、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河口性鱼类可视

为淡水鱼类。 

3.3   

野生维管束植物丰富度 richness of wild vascular plant species 

指被评价区域内已记录的野生维管束植物的种数（含亚种、变种或变型），用于表征野生植物的多

样性。 

3.4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 diversity of ecosystem types 

指被评价区域内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类型数，用于表征生态系统的类型多样性。以群系为生态

系统的类型划分单位。 

3.5   

物种特有性 species endemism 

指被评价区域内中国特有的野生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淡水鱼类、蝶类和维管束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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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的相对数量，用于表征物种的特殊价值。 

3.6   

外来物种 alien species 

指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潜在扩散范围以外的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该

物种所有可能存活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体。 

3.7   

外来入侵物种 invasive alien species 

指在当地的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可能或已经对生态环境、生产或生活造

成明显损害或不利影响的外来物种。 

3.8   

外来物种入侵度 degree of invasion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指被评价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数与本地野生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淡水鱼类、蝶类和维

管束植物的种数的和之比，用于表征生态系统受到外来入侵物种干扰的程度。 

3.9   

受威胁物种 threatened species 

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3.1 版）中属于极危、濒危、易危的物种。 

4  评价范围和对象 

4.1  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为全国、省级行政区域、市级行政区域或县级行政区域，以县级行政区域作为评价单元。 

4.2  评价对象 

4.2.1  生态系统 

自然或半自然的陆地生态系统和内陆水域生态系统，不包括海洋生态系统和植物园、树木园、动物

园、养殖场。 

4.2.2  野生动物 

野生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淡水鱼类、蝶类等，不包括人工饲养或圈养的动物。 

4.2.3  野生植物 

野生维管束植物，包括野生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5  数据采集和处理 

5.1  资料来源 

各评价指标的数据主要来自现有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文献资料应以近 5 年或 10 年的文献为主。

数据由具有一定资质的从事生物多样性调查的专业人员采集，并由相关专家审定。 

5.2  实地调查 

按照《关于发布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相关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0 年

第 27 号）执行。实地调查数据要结合历年调查数据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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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野生动物和维管束植物 

野生动物和维管束植物的数据按附录 A 的格式采集。外来入侵物种不在附录 A 的统计范围内，但

外来物种中的非外来入侵物种应纳入附录 A 的统计范围。城市建成区中的外来植物，如果在建成区外

有野生分布，则纳入统计范围；如果在建成区外没有野生分布，则不纳入统计范围。 

5.4  外来入侵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的数据按附录 B 的格式采集。外来入侵物种包括外来入侵动物和外来入侵植物。外

来物种入侵度按式（1）计算。 

i i v p/( ) E N N N                                （1） 

式中：Ei——外来物种入侵度； 

Ni——被评价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数； 

Nv——被评价区域内野生动物的种数； 

Np——被评价区域内野生维管束植物的种数。 

5.5  物种特有性 

物种特有性按式（2）计算。 

EV EP

D

635 3 662

2





N N

E                               （2） 

式中：ED——物种特有性； 

NEV——被评价区域内中国特有的野生动物的种数； 

NEP——被评价区域内中国特有的野生维管束植物的种数； 

635——一个县中野生动物种数的参考最大值； 

3 662——一个县中野生维管束植物种数的参考最大值。 

5.6  受威胁物种的丰富度 

受威胁物种的丰富度按式（3）计算。 

TV TP

T

635 3 662

2





N N

R                               （3） 

式中：RT——受威胁物种的丰富度； 

NTV——被评价区域内受威胁的野生动物的种数； 

NTP——被评价区域内受威胁的野生维管束植物的种数。 

6  评价指标的归一化处理 

归一化后的评价指标=归一化前的评价指标×归一化系数 

其中，归一化系数=100/A最大值。A最大值为被计算指标归一化处理前的最大值。各指标的参考最大值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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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评价指标的参考最大值 

指标 参考最大值 

野生维管束植物丰富度 3 662 

野生动物丰富度 635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 124 

物种特有性 0.307 0 

受威胁物种的丰富度 0.157 2 

外来物种入侵度 0.144 1 

 

7  指标权重 

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见表 2。 

表 2  各指标的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野生维管束植物丰富度 0.20 

野生动物丰富度 0.20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 0.20 

物种特有性 0.20 

受威胁物种的丰富度 0.10 

外来物种入侵度 0.10 

 

8  生物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 

生物多样性指数按式（4）计算。 

V P E D T IBI 0.2 0.2 0.2 0.2 0.1 (100 ) 0.1                 R R D E R E          （4） 

式中：BI——生物多样性指数； 

RV——归一化后的野生动物丰富度； 

RP——归一化后的野生维管束植物丰富度； 

DE——归一化后的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 

ED——归一化后的物种特有性； 

RT——归一化后的受威胁物种的丰富度； 

EI——归一化后的外来物种入侵度。 

9  生物多样性状况的分级 

根据生物多样性指数（BI），将生物多样性状况分为四级，即：高、中、一般和低（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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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物多样性状况的分级标准 

生物多样性等级 生物多样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状况 

高 BI≥60 物种高度丰富，特有属、种多，生态系统丰富多样 

中 30≤BI＜60 
物种较丰富，特有属、种较多，生态系统类型较多，局部地区生物多样性高度

丰富 

一般 20≤BI＜30 
物种较少，特有属、种不多，局部地区生物多样性较丰富，但生物多样性总体

水平一般 

低 BI＜20 物种贫乏，生态系统类型单一、脆弱，生物多样性极低 
 

10  评价报告编写 

生物多样性评价报告应包括前言，被评价区域概况，研究方法，被评价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分

布特点、面临的主要威胁，评价结论以及保护对策建议等。评价报告编写格式见附录 D。 

11  实施与监督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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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野生动物和维管束植物数据采集表 

 

物种信息 分布信息 

序号 学名 中文名 中文别名 受威胁程度 是否中国特有 县 1 县 2 县 3 „„ 

1          

2          

3          

„„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外来入侵物种数据采集表 

 

物种信息 分布信息 

序号 学名 中文名 中文别名 县 1 县 2 县 3 „„ 

1        

2        

3        

„„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生态系统类型数据采集表 

 

生态系统类型 分布信息 

序号 群系 县 1 县 2 县 3 „„ 

1      

2      

3      

„„      

生态系统类型数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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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生物多样性评价报告编写格式 

 

 

生物多样性评价报告由封面、报告目录、正文、参考文献、附录等组成。 

D.1  封面 

包括报告标题、编写单位及编写时间等。 

D.2  报告目录 

一般列出二到三级目录。 

D.3  正文 

包括： 

（1）前言； 

（2）被评价区域概况； 

（3）研究方法； 

（4）被评价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组成、空间分布特点及面临的主要威胁； 

（5）评价结论； 

（6）保护对策建议。 

D.4  参考文献 

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的标准执行。 

 

 

 

 


